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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教師聘任規則」第二十四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

刊載徵聘資訊，徵聘資訊之刊載由人事室統一辦理之。  

        教師資格之審查，其採三級三審者，應先由各科（室）、系（所）、中心教

評會辦理初審，各院級教評會辦理複審；其得採二級二審者，由院級教評

會辦理初審，報請人事室提校教評會決審通過後，再送請教育部學術審議

委員會審定核發教師證書。 

        院聘教師由院級教評會辦理初審後，逕送人事室提交校教評會進行決審。 

        教師資格審查，包含專兼任教師聘任，應就申請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

及服務成效辦理評審，其中教學服務成績考核依據本校「教師資格審查教

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講師須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在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得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

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國內外大學院校畢業獲有學士學位，在研究機構繼續研究或從事與所

習學科有關之專門職業或職務六年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

者。 

三、國內外大學院校畢業獲有學士學位，曾任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

作四年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獲有部頒講師證書，且成績優良者。  

第四條 助理教授須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在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得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在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得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年以上，

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醫學、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畢業，擔任臨床工作九年

以上，其中至少曾任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四年，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

作者。 

四、曾任講師三年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五、獲有部頒助理教授證書，且成績優良者。  

第五條 副教授須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在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得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年以上，

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年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獲有部頒副教授證書，且成績優良者。 



第六條 教授須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副教授三年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

作、專門職務八年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

專門著作者。 

三、獲有部頒教授證書，且成績優良者。 

第七條 本辦法所稱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指經教育部立案或本校認可

之國內外大學校、研究院（所）。 

第八條  各學系因特殊需要得延聘專業技術人員為兼任教師，擔任大學部教學工

作，其聘任資格依據本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之規定。 

第九條  新聘或改聘之專兼任教師，其採三級三審者，應將專門著作由系(所)教評

會（其得採二級二審者須由院級教評會）送請二位校外學者專家評審，以

學位新聘者得以碩博士論文送審；已持有教育部資格證書者，專門著作不

須外審，評分均須達八十分(含)。惟如有一位學者專家評分達八十分，而

另一位未達八十分，應加送第三人評審，其評分須達八十分(含)以上，始

得提送上一級教評會進行複審或決審。申請改聘之兼任教師，其送審論

文、著作、作品之審查費應自行負擔。 

第十條 在中央研究院或本校認可之其他學術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者，得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審查，聘任為本校

之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惟教師資格如需申請教育部合格證書

者，仍應依據本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校教師資格之初審須繳驗下列資料及證件：  

一、請發聘書名單（送請所屬主管簽章）。  

二、履歷表一份（附繳相片一張，本人及院長或單位主管簽章）。  

三、學經歷證件正本及影本（含教師證書）。  

四、著作、論文審查意見表二份。 

五、教學及服務考核成績。  

六、國外學歷依教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繳交相關表件。 

第十二條 凡經校教評會決議，須補驗證件始發給聘書之新聘教師，應在到校一個

月內將證件送至人事室核驗，否則須再提校教評會討論。 

第十三條 新聘教師資格經各系（所）初審、院教評會複審，或逕由院教評會初審

通過後，應於人事室規定之期限內，檢齊相關證件及履歷表辦理之，如

有缺漏或延誤，一律不予受理。 

第十四條 教師請假超過兩週以上或因特殊因素臨時聘請之代課教師為本校專兼任

者，應經科（室）、系（所）、中心主管及院長同意後，報請教務長核准

及人事室備查。  

非本校專兼任之代課教師以具備部定教師證書者為宜。經相關系（所）

同意後，依層級簽請教務長核准及人事室備查，並繳附學歷證件及履歷

表，由相關單位提請近期召開之各級教評會追認。代課期限不得超過一

學期。  

由本校專任教師代課者，其代課之時數不受「得超鐘點」之限制。 

第十五條 教師年滿六十五歲者，不辦理資格送審。惟學年度聘期開始時尚未屆六

十五歲者准予從寬受理。 

第十六條 凡服義務役之現職軍人，服役期間，不得送請教師資格審查。 

第十七條 本辦法未規定而屬於教育行政主管機關之權責者，悉依教育部所訂「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及「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辦理。 



第十八條 專任教師聘任後如有教師法第四章相關規定情事者，應予以解聘、停

聘、不續聘或資遣。各級教評會審議時，得依需要組成調查小組，收集

相關事證且查明事實，並讓當事人有答辯機會後決議。 

年度教師評鑑不通過，經院級教評會再評鑑不通過，送經校教評會確認

後，或校教評會再評鑑複評不通過者，均由校教評會予以解聘或不續

聘。 

除教師法另有規定外，校教評會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十日內報請教育部

核准，並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專任教師解聘、不續聘或終局

停聘案尚在處理程序中，其聘約期限屆滿者，本校仍應予暫時繼續聘

任。 

第十九條 八十六年三月廿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生效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

書之現職人員，且繼續任教未中斷者，得逕依原升等辦法評審。但審查

程序仍應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十條 本校研究人員聘任辦法另訂之。 

第廿一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審議，並經行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

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輔仁大學教師聘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八條 

專任教師聘任後如有教師法第

十四章條第一項相關規定之各

款情事者，應予以解聘、停聘

或、不續聘或資遣時，應先交

付各級教評會審議。各級教評

會審議時，得依需要組成調查

小組，收集相關事證且查明事

實，並讓當事人有答辯機會後

決議。 

年度教師評鑑不通過，經院級

教評會再評鑑不通過，送經校

教評會確認後，或校教評會再

評鑑複評不通過者，均由校教

評會予以解聘或不續聘。 

除教師法另有規定外，校教評

會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十日內

報請教育部核准，並同時以書

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專任教

師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或終

局停聘案尚在處理程序中，於

教育部核准前，其聘約期限屆

滿者，本校仍應予暫時繼續聘

任。 

 

第十八條 

專任教師聘任後如有教師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各款情

事，應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

聘時，應先交付各級教評會審

議。各級教評會審議時，得依

需要組成調查小組，收集相關

事證且查明事實，並讓當事人

有答辯機會後決議。 

年度教師評鑑不通過，經院級

教評會再評鑑不通過，送經校

教評會確認後，或校教評會再

評鑑複評不通過者，均由校教

評會予以解聘或不續聘。 

校教評會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

十日內報請教育部核准，並同

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

專任教師被解聘、停聘或不續

聘，於教育部核准前，其聘約

期限屆滿者，本校仍應予暫時

繼續聘任。 

一、新修正之教師

法有關解聘、不續

聘、停聘及資遣案

條文，分別列於第

四章第 14~30條條

文，故刪除「第十

四條第一項各款之

一」文字。 

二、教師法第 26條

第 1項規定，「學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或依法組成之相

關委員會依第十四

條至第十六條規定

作成教師解聘或不

續聘之決議，或依

第十八條規定作成

教師終局停聘之決

議後，除本法另有

規定外，學校應自

決議作成之日起十

日內報主管機關核

准，並同時以書面

附理由通知當事

人。」增列「除教

師法另有規定外」

之文字。 

三、又依據教師法

第 26條第 5項「教

師解聘、不續聘或

終局停聘案尚在處

理程序中，其聘約

期限屆滿者，學校

應予暫時繼續聘

任。」配合修正第

3項後段內容。 

 


